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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申請 
[韓國] 
韓國面詢可事先交換書面意見 
  韓國專利局自 2015 年起實施專利審查面詢制度，其包含讓申請人和審查委

員於初步審查階段，得就克服核駁理由進行意見交換之「初步審查面詢」，以及

讓申請人在提出最終版本答辯前，可與審查委員討論如何修正案件之「答辯初稿

面詢」。據統計，面詢案件數自 2015 年的 367 件，於 2016 年已增加至 820 件。

有鑑於面詢制度利用率提升，韓國專利局於 2017 年 4 月 6 日宣布將進一步改善

面詢制度，申請人和審查委員在面詢前得先以書面交換意見，事先進行溝通而縮

短面詢實際所需時間，解決以往面詢耗費時間過長的問題。 
 
資料來源： “A patent interview service is actively used,” Kim, Hong & 
Associates Newsletter No. 360. 2017 年 5 月 16 日。 
<http://www.pkkim.com/resources/new.asp?LetterNum=345> 
 
[澳洲] 
澳洲植物種苗法 (Plant Breeder’s Rights Act 1994) 將擴大適用

於諾福克島 
  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澳洲種苗法將擴大適用於諾福克島。過渡期間澳洲

品種權應如何適用之過渡細則亦已於 2017 年 4 月訂定，相關規定如下： 
1. 植物材料於 2017 年 7 月 1 日前於諾福克島所為販售，將影響 2017 年 7 月

1 日後澳洲品種權之核准，其效力同於澳洲其他地域所為販售。簡言之，若

販售超過 12 個月後方提出申請，則不核准其品種權。 
2. 對於僅於澳洲受到保護之植物品種權已於諾福克島進行使用者，2017 年 7

月 1 日澳洲種苗法之擴大適用後，仍可於諾福克島自由運用該植物品種或其

從屬品種，且不構成侵權。 
 
資料來源：“Extension of Plant Breeder’s Right System(PBRS) to Norfolk 
Island,” IP Australia. 2017 年 5 月 11 日。 
<https://www.ipaustralia.gov.au/about-us/news-and-community/news/extensio
n-plant-breeders-rights-pbr-system-norfolk-island> 
 
[阿根廷] 
阿根廷專利保護範圍排除聲明 (disclaimer) 簡介 
  阿根廷審查委員在審查與化學、醫藥及生技領域相關的專利申請案時，經常

要求申請人提交排除聲明，表示申請案內容未包含任何阿根廷專利法規定不予專

利之標的，作為案件獲准條件之一。 
  此舉目的在於防止申請專利範圍被解釋為涵蓋不予專利之標的，即使請求項

已明確定義所尋求之保護範圍，審查委員仍可能要求申請人提交聲明，確保第三

人權益不會因專利保護範圍被擴張解釋而受到影響。 
  阿根廷現行專利法規定下，醫藥或獸醫相關產品為可准專利標的，但遇到專

利申請案內容可能涵蓋不予專利標的之狀況，阿根廷專利局仍常以要求申請人提

交排除聲明的方式處理。舉例來說，方法的專利保護範圍及於其產品，然而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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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領域專利所請標的若為培植基因轉殖 (transgenic) 植物之方法，阿根廷專

利局便可能要求申請人聲明依其方法培植出之植物不涵蓋於專利保護範圍之

中，因植物為不予專利標的。 
  關於聲明之效力，自涉及阿根廷專利第 255,628 號的侵權訴訟判決即可見

一斑。專利權人之專利產品為驅蟲劑，被控侵權產品為用於驅除有致病之虞寄生

蟲的藥品，因所對付之寄生蟲與專利產品近似而被提起訴訟。最終，法院以專利

產品曾聲明其專利保護範圍不包含醫藥或獸醫相關之用途，判決被控侵權之藥品

屬於被排除之保護範疇，故未侵權。 
 
資料來源：“Use of Disclaimers in Argentina,” Moeller IP Advisors. 2017 年 5 月

9 日。 <http://www.moellerip.com/use-of-disclaimers-in-argentina/> 
 
[芬蘭] 
芬蘭專利局調整專利規費 
  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芬蘭專利局調整發明專利規費，雖申請規費調漲，

然申請專利範圍之基本項數增加為 15 項。以下為調整後的發明專利相關規費。 
申請規費（電子形式）：自原本的 350 歐元調漲為 400 歐元。 
超項費：先前是自第 11 項起開始逐項加收超項費，現改為自第 16 項起逐項加

收，每項自原 40 歐元調漲為 50 歐元。 
公告費（電子形式）：自原本的 350 歐元調漲為 400 歐元。 
專利年費：第 1 年至第 3 年年費維持不變，第 4 年至第 5 年年費調降，第 6 年

至第 13 年年費調漲，第 14 年至第 20 年年費亦維持不變。 
 
資料來源：“Changes to Official Fess for Patent and Trademark Service as of 1 
May 2017,” BOCO IP. 2017 年 5 月 18 日。 
 
[WIPO] 
PATENTSCOPE 檢索資料庫納入澳洲專利相關檔案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日
前表示，PATENTSCOPE 檢索資料庫現已納入澳洲的專利資訊，如檢索報告、

官方處分與向其他專利局提出之對應案等最新的審查進度內容。 
 
資料來源：“Australian Dossier Content Now available in PATENTSCOPE,” 
WIPO. 2017 年 5 月 12 日。 
<http://www.wipo.int/patentscope/en/news/pctdb/2017/news_0005.html>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專利申請
	韓國面詢可事先交換書面意見
	澳洲植物種苗法 (Plant Breeder’s Rights Act 1994) 將擴大適用於諾福克島
	阿根廷專利保護範圍排除聲明 (disclaimer) 簡介
	芬蘭專利局調整專利規費
	PATENTSCOPE檢索資料庫納入澳洲專利相關檔案


